
臺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安置費用繳費控管流程 

 

 

 

 

 

                                        

            六個月未繳納  

  

 

 

 

 

備註：一、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罰緩案件及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第 3點第 4項辦理。 

      二、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應收歲入款作業要點第 4點規定辦理，函請審計處核定。 

審
核
結
果 

全額補助 

補助2/3 

補助1/3 

部分執行 

執行未果 

函請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核定(註二) 

同意備查 

函請本府主計處、財政處辦理

註銷 

家屬申請 

委託安置 

市府社工 

調查評估 

市府審核 

補助費用 

家屬按月繳交 

寄養費 

家屬未按月 

繳交寄養費 

 

寄養費 

函文家屬審核結果及

繳費事項 

專人每季清查繳

費進度並催繳 

依法 

強制執行 

寄養費 

建立繳費名冊 

十二個月未繳納 

(註一) 

核發債權憑證 

市府社工每年定期清查 1

次，於債權時效屆滿前 3

個月查義務人財產移送

行政執行署再執行 

債權憑證逾期 

(逾執行期間 10年) 


